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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认监委第8号公告

　　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5号）、《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1年第1号）、《第一批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1年第33号），自2003年5月1日起，列入目录内的产品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加施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不得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为保证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顺利实施，针对生产、进口和经营性活动中的特殊情况，对以下无需办理或可申请免于办理强制性认证的产品范围，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一、无需办理强制性认证的产品范围

1．外国驻华使、领馆、办事机构、入境人员从境外带入境内的自用物品（不含从出国人员服务公司购买的物品）；

2．政府间援助、赠送的物品；

3．展览品（非展销品）； 

4．特殊用途（军事等目的）的产品。

　　对于不需要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无需申请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也不需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标志。

二、可免于办理强制性认证的产品范围

1．为科研、测试需要进口和生产的产品；

2．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而用进料或来料加工方式进口的零部件；

3．根据外贸合同，专供出口的产品（不包括该产品有部分返销国内或内销的）；

4．为考核技术引进生产线需要进口的零部件；

5．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而进口和生产的产品；为已停止生产的产品提供的维修零部件；

6．其它特殊情况的产品。

　　对于可免于办理强制性认证的产品，生产厂商、销售商或其代理人向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证明符合免办条件的证明材料、责任担保书、产品符合性声明（包括型式试验报告）等，经批准获得《免办强制性产品认证证明》后，可出厂销售、进口和在经营性活动中使用。


